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bookmark: _GoBack]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高财稽查[2024]1号）的文件要求，我局高度重视，为顺利开展好本单位绩效自评工作，抓紧时间组织本部门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各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对2023年度所有项目支出资金进行了绩效自评。确认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绩效目标设置质量及完成情况等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评价。最终形成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我单位根据单位实际和工作需要，围绕部门职责、行业发展规划、以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统筹考虑资产和业务活动，从运行成本、管理效率、履职效能、社会效应、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确定部门预算项目和预算额度，清晰描述了预算项目开支范围和内容，确定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按时间和进度的绩效管理目标要求，合理安排资金的使用，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较好的实现了预算项目绩效目标。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3年部门预算共安排预算项目47个，涉及资金3414.15万元，实际执行3408.75万元。

2023年度预算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预算数
	实际执行数

	1
	高阳县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费
	6.1
	6.1

	2
	人社局社保服务大厅搬迁费
	25.68
	25.68

	3
	县级人社公共服务大厅改建项目
	20
	20

	4
	表彰奖励获得者荣誉津贴专项经费
	4.326
	4.326

	5
	高阳县事业单位工资管理信息系统并网运行经费
	0
	0

	6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和奖励工作经费
	3.138
	3.138

	7
	表彰奖励获得者荣誉津贴专项经费
	0
	0

	8
	2022年高层次人才在私营企业就业奖励
	15
	15

	9
	保财社[2023]22号-人才安家费落户奖励补贴资金
	0
	0

	10
	政府特别奖表扬对象奖励
	4.086086
	4.086086

	11
	社会保险工作经费（劳务派遣）
	86
	86

	12
	劳动仲裁工作经费
	2.5
	2.5

	13
	政府特别奖表扬对象奖励
	0.797807
	0.797807

	14
	县级人社公共服务大厅设备购置
	0
	0

	15
	解决违规补费人员退费资金
	44.06
	44.06

	16
	县级人社公共服务大厅改建项目
	0
	0

	17
	政府特别奖表扬对象奖励
	5.116107
	5.116107

	18
	人社公共服务工作经费（劳务派遣）
	60
	60

	19
	老干部诊所经费
	16
	16

	20
	劳动监察保障经费
	23.688
	23.688

	21
	人社局楼租金（劳动监察大队）
	0
	0

	22
	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及奖补资金
	3.8566
	3.8566

	23
	冀财金[2022]51号-中央-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17.21
	17.21

	24
	冀财金[2022]55号-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15.156015
	15.156015

	25
	冀财金[2023]51号-中央-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14.89
	9.755124

	26
	冀财金[2023]58号-调整2023年省级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0.27
	0

	27
	冀财社[2022]150号-就业补助资金
	1079
	1079

	28
	冀财社[2022]162号-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153
	153

	29
	冀财社[2023]87号-就业补助资金
	336
	336

	30
	冀财社[2023]190号-就业补助资金
	93
	93

	31
	冀财社[2023]191号-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46
	46

	32
	就业专项经费
	20
	20

	33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冀财金[2022]48号
	7.952459
	7.952459

	34
	人社局楼租金（就业服务中心）
	0
	0

	35
	高阳县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
	217.216088
	217.216088

	36
	高阳县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补助
	700
	700

	37
	冀财资[2022]94号-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2
	2

	38
	社保经办机构经费
	8
	8

	39
	高阳县企业离休人员生活补贴
	0.297
	0.297

	40
	机关事业统筹外项目资金
	57.400051
	57.400051

	41
	高阳县破产企业遗属补助
	1.1076
	1.1076

	42
	高阳县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代办员补助
	13.8
	13.8

	43
	冀财社[2022]174号-城乡居民社会保险代办员补助
	4
	4

	44
	高阳县养老保险代办员补助资金
	1.88
	1.88

	45
	高阳县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贴
	205
	205

	46
	冀财教[2022]164号-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资金（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
	96
	96

	47
	高阳县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贴
	4.6274
	4.6274



1、总体绩效目标
为构建更加和谐的劳动关系，做好社会保障工作，为高阳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营造更加优越的就业创业环境。2023年高阳人社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要求，人社局坚持在社会发展中服务大局，在面临困境中攻坚克难。坚持主动作为、深入作为、创新作为，坚决贯彻市委、县委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至上为统领，把稳就业、保居民就业作为中心工作，释放政策红利，扎实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全面完成人社任务目标，全面提升高阳人社形象，打造为民、务实、高效的人社服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民生为本、人才优先，聚焦稳就业、可持续、强支撑、促和谐、优服务、高效率，奋力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雄安卫星城 美丽新高阳”作出积极贡献。
2、分项绩效目标
（一）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的制定及管理
绩效目标：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控制城镇登记失业率，转移农村劳动力，保持就业形势的基本稳定。实施免费的公共就业服务。提高劳动者素质，打造我县职业技术工人队伍，实现稳定就业。
绩效指标：符合领取社会保险补贴条件的各类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发放率达到100%；经审核符合领取公益性岗位补贴条件的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率达到100%；当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创业率较上一年度的提高比例达到95%以上；为失业人员提供免费的公共就业服务人数占失业人员总人数的比例达到80%以上；当年完成人事档案管理数量占应申请人事档案管理数量的比例达到100%；按时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家庭服务业工作、就业服务指导等内容培训。
（二）养老保险政策实施及管理
绩效目标：制定我县养老、失业、工伤、实施措施并推动落实。完成养老保险扩面征缴任务，按时按要求完成养老金提标任务，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防范基金风险，确保参保人员权益。 提高工伤保险参保率，确保工伤保险待遇落实到位。失业保险费应收尽收，全县失业人员待遇落实。
绩效指标：实际扩面人数与扩面计划之间的比率达到100%；按时足额发放到位的基本养老金占应发放到位的比例达到100%；按时足额发放到位的基本养老金占应发放到位的比例达到100%；实际征缴收入与征缴计划之间的比率达到95%；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占国家计划参保人数之间的比率达到95%；工伤保险享受待遇人数占应享受待遇人数之间的比率达到95%；实际征收失业保险占征收计划的比率达到100%。
（三）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管理
绩效目标：制定全县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和继续教育政策，综合管理全县职称工作，整优化人才结构，引进科技创新人才，推进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绩效指标：本年度内志愿者招募、培训及服务派遣完成人数占计划人数的比例达到100%；专业技术人才实际资助人数与计划资助人数之间的比率达到100%。
（四）事业单位及工作人员人事管理
绩效目标：优化事业单位岗位结构比例，全面推行聘用制度，提高公开招聘科学性，规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工作。有效控制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及人员增长。减轻财政负担，促进我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促进人力资源有效流动和合理配置。
绩效指标：事业单位对岗位管理、公开招聘、考核奖惩等人事管理工作满意度达到100%；新版聘用合同推行签订数量占应合同签订总数的比例达到95%；公共、教育、卫生等类别公开招聘考试完成数量占计划完成数量的比例达到95%；工资基金审核单位数占应审核单位数的比率达到100%。
（五）企事业单位单位工资政策和管理
绩效目标：加大对企业工资分配的调控力度，合理确定收入分配水平。加强工资管理，确保政策落实到位；与预算编制对接，实现高效快捷审核。
绩效指标：企业工资审核单位数占应审核单位数的比率达到85%；工资政策落实单位数占应落实单位数的比率达到95%；在规定时限内办退休手续的数量占办理总数的比例达到100%。
（六）劳动关系调解仲裁事务管理
绩效目标：落实劳动关系政策，建立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组织和实施劳动关系的调解、仲裁、信访。组织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依法查处重大违法案件。
绩效指标：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数占应签订数之间的比率达到95%；劳动关系的调解、仲裁、信访工作完成总数占申请调解、仲裁、信访数量的比例达到90%；到期已结案的劳动仲裁数占受理仲裁申请总数的比例达到90%；已结案的劳动监察案件占劳动监察案件总数的比例达到90%。
（七）综合业务管理
绩效目标：接受社会监督，为群众提供优质政务服务，保障机关正常运转。
绩效指标：年度内政务服务、12333电话咨询系统及信息系统建设完成达到95%以上；社会保障信息化水平有效支撑社保事务正常开展情况达到95%以上。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本次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全面总结绩效目标设定、预算项目与部门职责、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确定的预算项目合理，绩效指标设立比较科学，预算项目有明确的绩效指标，指标设置基本能准确反映项目目标完成情况，细化量化，可衡量。资金支付提供合法票据，项目成本按项目计划及时支付。资金支付无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现象。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一）就业工作。一是继续做好政策宣传工作。突出分类宣传、精准宣传，提高宣传工作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二是继续做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贫困人员等群众就业创业工作，广泛征集用工岗位，通过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周、高校毕业生生招聘周等招聘活动，为用工单位、求职者搭建求职招聘舞台，畅通信息，促进县域就业工作。三是继续做好创业孵化基地监管、创业实体入驻、考核、政策落实等工作，为创业者提供更加合理，服务更加完善的创业平台。四是继续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扩大培训范围，合理设置培训工种，为企业培训急需的技能人才，为劳动者提供提升技能的渠道。通过技能培训更加有力地促进县域就业工作，构建更加和谐的劳动关系。
（二）社保工作。一是继续落实上级社保相关减免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助力企业快速发展。二是继续做好社保扩面工作，根据全民参保计划，将未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及个人全部纳入参保范围，做到应参尽参。三是继续做好待遇领取人员养老金、失业人员失业保险发放工作，确保按月足额发放养老金及失业保险。四是继续做好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工作，严格落实每年两次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工作，最大程度减少冒领现象的发生，维护基金安全。五是继续做好援企稳岗工作，为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落实援企稳岗补贴。
（三）劳动保障工作。一是继续做好欠薪形势预警及隐患排查工作，重点打击恶意欠薪的行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二是继续做好劳动关系案件调解仲裁工作，加强对企业劳动合同鉴定的监督，保障劳资双方权益。
（四）人事人才工作。继续做好招才引智，吸引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各类人才来高阳就业创业，积极配合引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各类人才在人事档案、职称评定等方面创造更加优越的环境。
（五）严格考核评价
严格规划实施,我们将继续深入开展绩效监控、自评、结果应用，建立健全绩效监管制度。注重筛查绩效运行监管工作发现问题的项目，加大监督、检查、整改力度，为今后更好的完成绩效目标打好坚实基础。


2024年3月27日
